附件
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煤矿考核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推进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深入开展，提升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煤矿安全生产状况的持续稳定好转，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依法取得“六证”（采矿许可证、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矿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证、营业执照）且合法有效的生产煤矿（矿井和露天矿）。
第三条 申请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煤矿须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国家煤炭产业政策规定的区域煤矿生产规模。

2.连续两年被评为一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煤矿。

3.连续两年未发生原煤生产死亡和重大涉险事故。

4.采掘机械化程度

矿井采煤机械化程度：薄煤层不低于40%，中厚煤层、厚煤层不低于95%；

矿井掘进装载机械化程度不低于95%；

露天矿采煤、剥离机械化程度100%。

      5.生产布局合理、接续正常

开拓、准备、回采三个煤量符合国家有关规定；采区和工作面开采程序、采煤方法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规定，杜绝“剃头下山”开采；矿井采区和工作面回采率、露天矿采出率符合国家规定。

6.调度通讯、生产管理实现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矿井配备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符合《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07）的规定。
7.建立劳动定员管理制度，装备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符合《煤矿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使用与管理规范》（AQ1048-2007）的规定。

8.安全培训机构、人员、经费满足提升员工专业素质的要求，做到培训制度化；全员教育培训率达100%； 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达100%。

9.矿井按规定建立健全瓦斯抽采系统，抽采效果达到《煤矿瓦斯抽采基本指标》（AQ1026—2006）规定；计划回采煤量不得超过瓦斯抽采达标煤量。

10.未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采煤工艺、支护方式和设备；设备完好率达到95%及以上。

11.严格按照核定（或设计）生产能力组织生产，年度、月度均杜绝超能力生产现象。

12.安全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符合《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建〔2004〕119号）和《关于调整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标准加强煤炭生产安全费用使用管理与监督》（财建〔2005〕168号）规定。风险抵压金的存储和使用符合《煤矿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压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5〕918号）规定。
13.建立健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制度，按规定进行隐患排查和治理；重大隐患确保资金和人力投入，按规定和时限要求完成治理。考核验收过程中未发现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

第四条 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煤矿每年考核一次。

第五条 符合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条件的煤矿，按行政隶属关系，分别向市（地、盟）负有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职责的部门和集团公司申报，有关部门和集团公司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报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有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职责的部门（以下统称省级标准化工作部门）。

第六条 各省级标准化工作部门接到申报材料后，按本办法规定采取书面和现场抽查的方式进行复审，复审合格后，于每年2月15日前将上一年度复审结果以正式文件（附相关报表材料）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中央企业所属煤矿的申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一并纳入所在省（区、市）范围。

对中央企业的煤矿组织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现场抽查初审时，应会同其煤矿上一级公司进行。

第七条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组织专家，采取书面与现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申报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的煤矿进行审核。

第八条 通过审核的煤矿，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政府网予以公示，广泛征求意见。公示时间15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予以命名表彰。各地区应对达到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的煤矿予以奖励。
第九条 审核、公示期间，申报煤矿发生死亡事故的，则不予命名。

第十条 申报煤矿必须如实申报，如发现弄虚作假，除取消该矿当年申报资格外，3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煤矿安监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9年  月  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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